
我
國
就
業
安
全
制
度
現
況
與
反

、
就
業
安
全
的
意
義

就
業
安
全
旨
在
使
國
民
就
業
獲
得
安
全
保
障
，
無

失
業
的
恐
懼
與
危
險
。
析
言
之
，
國
家
需
設
有
「
人
力

規
章
且」
部
門
，
預
防
人
力
供
需
失
調
所
造
成
的
失
業

•• 

國
民
真
有
工
作
能
力
及
工
作
意
願
者
如
遇
失
業
，
政
府

「
就
業
服
務
」
機
構
透
過
職
業
介
紹
或
安
置
，
使
求
職

者
能
從
事
合
適
的
職
業
空
缺
，
亦
能
羅
致
合
適
的
工
作

者
充
任
，
並
透
過
人
力
過
剩
地
區
的
求
職
者
赴
勞
力
缺

乏
地
區
就
業
，
須
透
過
職
業
輔
導
與
諮
詢
服
務
，
協
助

求
職
者
選
擇
最
適
合
本
身
性
向
、
潛
能
與
就
業
市
場
需

求
的
職
業
。
國
民
如
因
技
術
革
新
而
失
業
，
可
參
加
各

種
「
職
業
訓
練
」
'
撞
得
就
業
或
提
高
其
技
術
能
力
，

重
新
再
就
業
:
同
時
政
府
辦
理
「
失
業
保
險

」
，
保
障

有
工
作
能
力
的
被
保
險
人
，
遇
非
自
願
性
失
業
而
未
獲

適
當
工
作
之
前
，
即
在
其
短
暫
的
失
業
期
間
，
依
法
領

受
較
原
工
資
為
低
的

「
失
業
保
險
」
給
付
，
以
維
持
其

基
本
生
活
安
全
。

綜
而
言
之
，
就
業
安
全
的
內
酒
，
主
要
包
括
人
力

規
畫
、
就
業
服
務
、
職
業
訓
練
及
失
業
保
險
等
四
項
。

惟
美
國
國
際
就
業
安
全
協
會
於
一
九
八
六
年
年
會
中
認

定
就
業
服
務
(
包
括
就
業
能
力
發
展
|
職
業
訓
練
)
、

失
業
保
險
及
就
業
市
場
資
訊
為
就
業
安
全
的
三
大
支
柱

。
而
一
般
的
說
法
，
就
業
安
全
則
以
就
業
服
務
、
職
業

訓
練
及
失
業
保
險
為
其
三
項
主
要
環
節
。

二
、
我
國
就
業
、
安
企
業
務
重
點

我
國
就
業
安
全
體
制
目
前
僅
建
立
就
業
服
務
，
職

業
訓
練
(
包
括
技
能
檢
定
)
，
而
失
業
保
險
尚
付
諸
闕

如
，
依
行
政
院
的
政
策
，
應
俟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實
施
後

再
研
議
。

我
國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及
經
濟
的
持
續
發
展
，
有
賴

於
強
化
人
力
資
輝
的
規
畫
與
運
用
，
而
強
化
就
業
服
務

與
職
業
訓
練
，
並
配
合
技
能
檢
定
的
擴
大
辦
理
，
則
是

提
昇
人
力
資
源
運
用
的
重
要
途
徑
。
有
關
職
業
訓
線
及

就
業
服
務
，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最
近
的
工
作
重
點
如

後
:

付
目
前
行
政
院
勞
委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所
屬
暨
省
市
等
所

• 

郭
振
昌

設
置
的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中
心
計
有
十
三
個
單
位
，
每

年
都
依
據
勞
動
人
力
的
規
畫
，
開
辦
適
當
的
訓
練
職

類
，
達
二
百
餘
種
。
近
五
年
來
，
每
年
平
均
自
全
國

各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結
訓
者
計
有
二
萬
一
千
二
百

四
十
八
人
，
已
成
為
製
造
業
、
營
造
業
及
服
務
業
的

重
要
技
術
人
力
來
源
。

的
政
府
為
強
化
就
業
服
務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五
月
公

布
施
行
就
業
服
務
法
，
目
前
在
省
市
政
府
設
有
七
個
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、
卅
九
個
就
業
服
務
站
、
八
個
就
業

服
務
台
，
構
成
周
密
的
就
業
服
務
網
。
為
加
速
就
業

訊
息
之
流
通
，
強
化
求
才
求
職
的
媒
合
功
能
，
行
政
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運
用
資
訊
科
技
，
整
合
省
市
間
的
就

業
資
訊
，
於
八
十
二
年
五
月
完
成
台
灣
地
區
就
業
服

務
電
腦
連
線
作
業
，
供
各
地
區
民
眾
就
近
上
線
使
用

.• 
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並
開
發
完
成
多
媒
體
觸
摸
式
就
業

資
訊
站
系
統
，
開
創
就
業
服
務
新
紀
元
。

另
外
，
為
達
到
就
業
服
務
法
促
進
國
民
就
業
之

立
法
宗
旨
，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研
擬
大
量
失
業
時

的
「
促
進
就
業
安
定
方
案
」
'
平
常
期
間
對
關
廠
歇

業
失
業
勞
工
、
中
高
齡
者
、
婦
女
、
殘
障
者
、
原
住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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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及
生
活
扶
助
戶
等
特
定
對
象
的
促
進
就
業
措
施
。

至
於
為
配
合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保
障
國
民
就

業
機
會
平
等
與
禁
止
就
業
歧
視
之
規
定
，
已
輔
導
台

北
縣
、
桃
園
縣
、
台
中
市
及
高
雄
縣
等
地
方
政
府
，

設
立
就
業
歧
視
評
議
委
員
會
，
以
認
定
就
業
歧
視
並

予
處
理
。

臼
為
配
合
國
內
產
業
發
展
，
解
決
現
階
段
國
內
基
層
勞

動
力
短
缺
問
題
，
依
據
「
就
業
服
務
法
」
的
規
定
，

採
取
「
限
業
限
量
」
之
策
略
，
審
慎
開
放
製
造
業
及

營
造
業
計
七
十
三
種
行
業
得
申
請
引
進
外
籍
勞
工
，

並
訂
定
外
籍
勞
工
管
理
措
施
，
加
強
外
勞
引
進
作
業

之
管
理
。

另
外
配
合
「
振
興
經
濟
方
案
」
的
實
施
，
鼓
勵

產
業
投
資
，
安
定
生
產
環
境
，
愛
於
八
十
二
年
七
月

同
意
原
核
定
開
放
之
七
十
三
種
行
業
中
屬
新
設
廠
、

擴
廠
、
或
擴
充
設
備
者
，
及
石
材
業
等
具
有
工
作
性

質
特
別
辛
苦
之
行
業
得
專
案
申
請
引
進
外
籍
勞
工
。

(
惟
以
目
前
該
等
行
業
缺
工
情
形
巴
見
改
善
，
故
已

自
八
十
三
年
四
月
廿
三
日
公
告
暫
予
凍
結
引
進
外
勞

剛
為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，
已
擴
大
辦
理
技
能
檢
定
及
推
動

技
術
士
誼
照
制
度
，
迄
八
十
三
年
七
月
底
，
共
辦
理

發
證
九
十
八
職
類
，
累
計
核
發
技
術
士
證
五
二
七
、

二
四
八
張
，
並
協
調
相
關
部
會
改
進
技
術
士
證
在
工

作
資
歷
、
敘
薪
及
進
用
方
面
給
予
優
遇
，
提
高
持
證

者
的
社
會
地
位
。

制
定
期
辦
理
全
國
性
技
能
競
賽
及
培
訓
優
秀
技
術
青
少

年
參
加
國
際
技
能
競
賽
，
以
激
勵
青
少
年
重
視
技
術

的
養
成
與
應
用
。
歷
次
國
際
技
能
競
賽
的
成
績
均
名

列
前
茅
，
我
國
青
少
年
的
技
能
水
準
已
深
獲
國
際
間

的
肯
定
，
因
此
，
第
三
十
二
屆
國
際
技
能
競
賽
，
我

國
在
眾
多
國
家
的
競
爭
下
爭
取
到
主
辦
權
，
已
於
民

國
八
十
二
年
七
月
廿
五
日
至
八
月
二
日
在
台
北
市
盛

大
舉
行
，
共
有
二
十
五
個
國
家
地
區
，
四
百
三
十
四

位
選
手
參
與
比
賽
。
我
國
榮
獲
十
八
面
金
牌
、
十
面

銀
牌
、
四
面
銅
牌
及
四
個
優
勝
獎
，
成
績
名
列
第
一

，
足
見
我
國
職
業
訓
練
及
職
業
教
育
成
績
優
異
，
頗

具
成
效
。

三
一
、
未
來
展
望

今
後
將
配
合
國
家
建
設
需
求
，
加
強
培
訓
所
需
基

層
技
術
人
力
，
並
擴
大
辦
理
服
務
業
人
才
的
訓
練
、
轉

業
訓
練
、
第
二
專
長
訓
練
、
在
職
訓
練
，
加
強
與
企
業

界
透
過
建
教
合
作
方
式
，
為
其
培
訓
人
才
。
同
時
，
將

改
進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養
成
訓
練
模
式
，
擴
大
辦
理

夜
間
進
修
訓
練
，
提
供
在
職
員
工
進
修
訓
練
機
會
。

其
次
，
繼
續
貫
徹
執
行
「
就
業
服
務
法
」
及
其
附

屬
法
規
，
強
化
就
業
服
務
的
功
能
，
以
促
進
人
力
資
源

的
有
效
運
用
。

此
外
，
為
擴
大
推
行
技
能
檢
定
制
度
，
強
化
技
術

士
證
照
公
信
力
，
提
升
勞
動
生
產
力
，
今
後
將
推
動
改

進
技
能
檢
定
制
度
，
結
合
技
職
教
育
、
職
業
訓
練
、
技

能
競
賽
與
技
能
檢
定
，
並
透
過
立
法
，
逐
步
擴
大
技
術

士
職
業
證
照
實
施
範
間
，
俾
提
升
我
國
民
眾
技
能
水
準

鑑
於
國
內
出
生
率
逐
年
降
低
，
人
口
成
長
減
緩
，

勞
力
供
應
顯
然
不
足
。
為
解
決
現
階
段
基
層
勞
動
力
短

缺
及
勞
力
低
度
運
用
問
題
，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除
將

積
極
推
動
促
進
關
廠
歇
業
失
業
勞
工
、
婦
女
、
殘
障
者

、
中
高
齡
者
、
原
住
民
、
生
情
扶
助
戶
等
之
措
施
，
以

開
發
潛
在
勞
動
力
外
，
並
將
依
據
「
敬
業
專
案

」
與
其

他
有
關
部
門
共
同
鼓
勵
企
業
加
連
推
動
產
業
自
動
化
，

以
減
少
對
人
力
的
依
賴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也
將
強
化
就
業

服
務
工
作
，
以
滿
足
民
眾
求
才
、
求
職
的
需
求

.• 

同
時

將
建
立
外
籍
勞
工
引
進
預
警
制
度
，
並
成
立
外
籍
勞
工

業
務
協
調
會
報
，
強
化
對
外
籍
勞
工
的
管
理
及
輔
導
，

以
避
免
因
引
進
外
勞
而
對
國
內
經
濟
及
社
會
產
生
不
利

之
影
響
。我

國
已
進
入
工
業
化
社
會
，
小
家
庭
普
及
，
勞
工

急
需
就
業
安
全
保
障
，
且
台
灣
地
區
屬
海
島
型
經
濟
，

對
外
貿
易
依
存
度
很
高
，
易
受
國
際
經
濟
變
動
影
響
，

加
以
現
行
經
濟
結
構
面
臨
轉
型
期
，
積
極
爭
取
加
入
關

貿
總
協
(
p
k
p
吋
吋
)
，
就
業
市
場
將
受
到
衝
擊
，
失
業
率
極

可
能
上
升
，
未
雨
綱
繆
'
宜
於
全
民
健
保
實
施
後
，
儘

早
實
施
失
業
保
險
，
確
保
勞
工
生
活
之
安
穿
，
為
我
國

就
業
安
全
制
度
的
整
體
發
展
開
創
新
的
里
程
碑
。

(
本
文
作
者
任
職
於
勞
委
會
職
訓
局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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